

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分、撤销处分办理流程
一、违纪处分流程：
1、记过及记过以下处分：
由二级学院调查取证			二级学院办公会讨论提出处理意见		填写《违纪处分呈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           二级学院出处分决定书并张榜公布 （学生可在违纪处分决定书下发5个工作日内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）       报学生处备案
2、留校察看处分：
二级学院调查取证		二级学院办公会讨论提出处理意见		填写《违纪处分呈报表（一式三份）上报学生处         分管院长批示        学生处出处分决定书（学生可在违纪处分决定书下发5个工作日内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）        学生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张榜公布（留校察看处分报学生处后，审批手续在5个工作日完成）
3、开除学籍处分：
二级学院调查取证		二级学院办公会讨论提出处理意见		填写《违纪处分呈报表》（一式三份）、各级违纪处分材料上报学生处      分管院长批示，院长办公会或学生工作委员会审核并通过        教务处审核、盖章      加盖学院公章       学生处出处分决定书（学生可在违纪处分决定书下发5个工作日内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）           
学生处张榜公布（开除学籍处分报学生处后，审批手续在7个工作日完成）。
二、撤销处分流程：
1、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处分：
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（警告处分志愿者服务时间不得少于10小时、严重警告处分志愿者服务时间不得少于20小时、记过处分志愿者服务时间不得少于30小时，有书面证明）       班级委员会评议       班主任、辅导员审核          二级学院例会研究、复核       报学生处备案
2、留校察看处分：
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（志愿者服务时间不得少于50小时，有书面证明）    班级委员会评议     班主任、辅导员审核        二级学院例会研究、复核       报学生处审批          分管院长批示     



